[image: image1.jpg]ot E &

HUBEI UNIVERSITY OF MEDICINE





研究生学位论文开题报告登记表

姓    名：



    



    
学    号：



                   
专    业：



   


   
 
学    院：




   


    
导师姓名、职  称：



   

    
年     月     日
湖北医药学院关于研究生学位论文开题报告的有关规定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暂行实施办法》和《湖北医药学院来华留学硕士研究生学位授予实施办法（试行）》的精神，为做好研究生学位论文开题，保证学位论文质量，特作如下规定：

第一条  学位论文开题报告是研究生进行学术研究的必经过程，所有研究生在修完学位课程、写作学位论文之前都必须作开题报告。

第二条  开题报告主要检验研究生对专业知识的独立驾驭能力和研究能力，考察课题准备工作是否深入细致，包括选题是否恰当，资料占有是否翔实、全面，对国内外的研究现状是否了解，本人的研究是否具有创新性等。
第三条  学位论文开题报告前，研究生必须根据专业培养目标，结合导师、教研室（或研究所）所承担的国家、省部委等有关部门下达的研究项目以及本人的研究特长，与导师协商，确定选题，广泛查阅文献，深入调研，收集资料，制定学术研究方案，在此基础上撰写开题报告。

第四条  研究生进行开题报告，必须提交“开题报告设计书”。

第五条  研究生进行学位论文开题报告要向导师和所在培养单位提出申请，申请获准后，由各培养单位负责组织实施。开题考核专家小组由5名以上本专业或相关领域专家组成，考核小组专家原则上应具有副高以上职称。在作开题报告时，本学科专业的研究生一般必须参加，跨学科或相近专业的研究生可旁听。

第六条  参加研究生学位论文开题报告的教师应当对开题报告进行评议，主要评议论文的选题是否恰当，研究设想是否合理、可行，研究内容与方法是否具有创新性，研究生是否可以开始课题研究等。评议结果分“合格”与“不合格”二种。评议结束后，由研究生指导教师在《研究生学位论文开题报告登记表》“评语”栏中填写评语。学位论文开题报告通过后，研究生方可进行课题研究。

第七条  开题报告结束后，研究生应将登记表复印一份连同登记表原件和开题报告等一并交所在二级培养单位。相关管理人员将登记表加盖公章后报研究生处，其他材料留存院、系备查。研究生处将组织专家对研究生开题报告材料进行抽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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